三種不要害怕　　　　　　　鐘義宗ofm

瑪竇福音第十章26～33節，耶穌講了三次的不要害怕，這三次的不要害怕我要以三種情況表示：

　　第一種：不要害怕傳惡言及黑函，很多人受到別人後面的批評、指責及說壞話，我們實在很生氣別人在我後面說壞話，有時我們會說，有種在我面前說，耶穌說：你們不要害怕他們，因為沒有遮掩的事，將來不被揭露的；也沒有隱藏的事，將來不被知道的（瑪十26）。所以這些事都要被揭露的，我更深的想，將來在天國是否我要看這些惡人出醜呢？不，只是他的醜事，天主會給予公義的審判，我在耶穌內己得到了安慰，耶穌的愛已覆蓋了這些傷痛。另見我寫的《追真相挖醜聞》（刊載於2005-4-17《教友生活周刊》）。
　　第二種：不要怕那殺害肉身的人，我們因別人的誣告陷害而失去了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職業；因受騙而失去了金錢，因著別人的傷害或車禍而失去了身體的健康，我們實在很生氣很傷心，但耶穌說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，而不能殺害靈魂的；但更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肉身陷於地獄中的（瑪十28）。我的靈魂就是我的心態，我不要因別人的惡而傷害我的心，讓我生氣，心理學家說生氣就是拿別人的惡來處罰自己，那我為什要拿別人的惡來讓自己生氣呢？別人的惡天主會審判他，交給天主好了，我要保持心情愉快，因為他傷不到我的靈魂。
　　第三種：不要害怕，耶穌說：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？但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，牠們中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。就是你們的頭髮，也都一一數過了。所以，你們不要害怕；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呢！（瑪十29-31）第三種不要害怕，表面上看不出害怕什麼，其實也沒有害怕什麼，而是人內心的心態而產生的不害怕，簡單的說：是自我肯定天主愛我，所以不害怕，因為天主的愛高過一切，天主的愛讓我有勇氣而不害怕，更好說世界的一切都要過去，我就要活在天主愛內，深深的渴望與期待天主完美的愛，並且現在就生活在天主的愛內，所以沒有可害怕的。就如同會祖聖方濟所體會的：我的天主我的萬有，有了天主就有了一切，還有什麼可害怕的。
　　我經歷了二種不要害怕的情況，在七八年前我先經歷第二種不要害怕的情況，我本來在學校做行政工作總務主任，有人控告我，要我離開學校，不然要控告我及學校，對我及學校都很不利，因而被調離學校，但會士的工作很多，不做行政工作，還有許多牧靈工作，但是我還是感覺害怕及壓抑，因而得了大腸癌，並在2001年11月16日開刀。在去年又經歷第一種的不要害怕的情況，本來要當學校的董事長，卻有人以黑函攻擊我，我在2005年6月7日輕微中風而沒當董事長。我承認我人性的軟弱，這二種不要害怕，我實在害怕過，經歷過，受傷過，但也讓我學會了不要害怕。
　　因為我經歷了二種不要害怕，受傷過，讓我更了解第三種的不要害怕，感受到天主這樣愛我，我得的癌症是最簡單最容易處理的癌症，把腸子割去四十公分就好了。輕微的中風，住了一天的加護病房，出血回流，外表看不出異狀，雖然左半身有點不適，左腳會痳，左耳好像被塞住的感覺，告訴別人說我中風過，別人都不信，我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低潮，痛苦，但現在只有接受現實，心情放輕鬆，還更體會天主對我的愛，對我的關懷，只有感恩。
　　耶穌說：我在暗中給你們所說的，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報告出來，你們由耳語所聽到的，要在屋頂上張揚出來（瑪十27）。天主讓我對瑪竇福音第十章的體會說出來，讓人了解不要害怕的意思。耶穌說：凡在人前承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（瑪十32）我要作證說：天主愛我，天主真的很愛我，感謝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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